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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為何須就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三條第二款  
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釋法  

律政司司長梁愛詩  

 

 特 區 政 府 於 2 0 0 5 年 4 月 6 日 決 定 向 國 務 院 提 交 報 告 ，

建 議 提 請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(人 大 常 委 會 )，就 原

任 行 政 長 官 請 辭 後 選 出 填 補 空 缺 的 新 的 行 政 長 官 的 任 期，對

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作 出 解 釋 。  

 有 些 立 法 會 議 員、香 港 大 律 師 公 會 和 其 他 人 士 批 評 政 府

提 請 人 大 常 委 會 釋 法 的 決 定。我 們 有 必 要 將 事 實 正 確 地 告 訴

公 眾 。  

解決爭議的需要  

 正 如 香 港 大 律 師 公 會 於 4 月 1 4 日 發 出 的 聲 明 所 指 ， 該

會 完 全 認 同 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《 基 本 法 》的 權 力。該 會 所 提 出

的 批 評 是 ， 政 府 不 應 尋 求 釋 法 。  

 自 三 月 初 以 來，有 關 填 補 空 缺 的 新 行 政 長 官 的 任 期，在

社 會 上 引 起 激 辯。在 董 建 華 先 生 請 辭 前，有 傳 言 指 中 央 人 民

政 府 有 意 委 任 任 期 為 五 年 的 新 行 政 長 官，而 現 時 反 對 兩 年 任

期 的 人 士 則 指 責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策 劃 使 2 0 0 7 年 不 用 進 行 行 政

長 官 選 舉；當 他 們 得 悉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有 意 委 任 一 個 任 期 兩 年

的 新 行 政 長 官 時，反 對 者 又 抱 怨 政 府 基 於 政 治 考 慮 而 扭 曲 法

律 ， 絶 不 能 讓 政 府 得 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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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 激 辯 的 過 程 中，有 人 建 議 要 解 決 此 事，或 許 應 由 人 大

常 委 會 對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作 出 權 威 性 解 釋。但 有 些 人 認 為

這 做 法 會 損 害 法 治 和 破 壞 “一 國 兩 制 ”的 觀 念，因 此 提 出 強 烈

反 對。其 後 有 人 建 議 由 香 港 法 院 解 決 有 關 問 題，但 又 有 人 提

出 反 對，認 為 事 件 涉 及 政 治 問 題，這 樣 做 會 對 處 理 此 事 的 法

官 構 成 壓 力，損 害 司 法 獨 立。有 趣 的 是：提 出 上 述 幾 次 建 議

的 反 對 者 ， 都 屬 同 一 批 人 。  

 那 麼，政 府 如 何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？ 有 人 建 議 政 府 必 須 修 改

《 基 本 法 》。 但 是 ，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， 政

府 必 須 在 行 政 長 官 職 位 出 缺 當 日 起 計 6 個 月 內 選 出 新 的 行

政 長 官；而 根 據《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例 》的 規 定，我 們 必 須 由

當 日 起 計 1 2 0 日 內 選 出 新 的 行 政 長 官。要 在 指 定 時 間 內 修 改

《 基 本 法 》、成 立 新 的 選 舉 委 員 會，以 及 選 出 新 的 行 政 長 官，

不 可 能 全 部 做 到。此 外，由 於 人 大 常 委 會 的 法 制 工 作 委 員 會

已 作 出 聲 明，根 據 立 法 原 意，新 行 政 長 官 的 任 期 只 是 原 行 政

長 官 的 剩 餘 任 期，因 此 修 改《 基 本 法 》的 建 議 不 大 可 能 獲 全

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的 多 數 票 支 持。支 持 五 年 任 期 的 意 見 大 體 上

都 是 來 自 同 一 批 人 士。如 聽 從 他 們 的 意 見，這 表 示 政 府 肯 定

不 能 在 所 規 定 的 時 間 內 選 出 新 的 行 政 長 官，致 令 政 府 的 運 作

癱 瘓，並 出 現 憲 政 危 機。政 務 司 司 長 在 他 於 4 月 6 日 向 立 法

會 所 發 表 的 聲 明 中 ， 已 闡 釋 會 產 生 什 麼 後 果 。  

等候訴訟結果  

 2 0 0 5 年 4 月 4 日 及 6 日 分 別 有 人 向 法 院 申 請 許 可 ， 以

便 就 新 行 政 長 官 的 任 期，針 對 政 府 進 行 司 法 覆 核 的 訴 訟。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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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 兩 份 申 請 於 4 月 1 5 日 在 原 訟 法 庭 聆 訊 ， 當 中 由 一 名 巿 民

提 出 的 申 請 暫 予 擱 置，等 候 他 就 法 律 援 助 署 署 長 不 批 予 他 法

律 援 助 進 行 這 宗 訴 訟 的 決 定，提 出 上 訴。至 於 由 陳 偉 業 議 員

提 出 的 申 請，則 並 無 受 到 反 對，並 且 已 定 於 下 月 1 0 日 及 11

日 進 行 聆 訊 。  

 政 府 並 不 反 對 法 庭 批 准 陳 議 員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的 申 請，並

同 意 法 庭 先 行 作 出 命 令，表 明 不 論 訴 訟 的 結 果 如 何，政 府 均

不 會 向 申 請 人 追 討 直 至 和 包 括 首 天 聆 訊 的 訟 費。根 據《 基 本

法 》第 三 十 五 條 的 規 定，市 民 有 權 對 行 政 部 門 和 行 政 人 員 的

行 為 向 法 院 提 起 訴 訟。我 們 尊 重 市 民 這 項 權 利。其 次，由 於

此 事 對 公 眾 有 重 要 性，而 且 社 會 上 對 此 意 見 紛 紜，這 是 一 個

嚴 肅 的 問 題 須 予 裁 決。第 三 項 理 由 是，我 們 相 信 有 關 事 宜 由

法 庭 作 出 裁 決 符 合 公 眾 利 益。政 府 此 舉 在 在 表 明，每 宗 案 件

須 按 本 身 的 情 況 處 理。政 府 今 次 的 決 定，並 不 表 示 政 府 將 會

在 每 宗 司 法 覆 核 中 同 意 豁 免 訟 費 。  

在司法覆核聆訊即將進行時為何仍要釋法  

 有 人 質 疑，為 什 麼 政 府 不 等 待 司 法 覆 核 的 訴 訟 結 果，讓

法 庭 解 決 這 個 問 題。原 因 是，如 上 文 所 述，政 府 不 能 冒 這 樣

的 風 險，讓 事 情 自 行 發 展；政 府 有 責 任 盡 力 確 保 新 的 行 政 長

官 在 2 0 0 5 年 7 月 1 0 日 順 利 產 生 。  

 司 法 覆 核 提 供 的 補 救 辦 法 屬 法 官 的 酌 情 權，因 此 法 院 可

在 認 為 適 當 的 情 況 下，拒 絶 頒 令 補 救。還 有 其 他 理 由 可 導 致

法 院 拒 絶 介 入 訴 訟。例 如，法 院 可 能 認 為，申 請 人 在 申 請 所

關 乎 的 事 宜 中 沒 有 足 夠 權 益。法院也可能拒絕在條例草案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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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成為法例之前，介入立法程序。延 誤 申 請 司 法 覆 核 可 作 為

法 庭 拒 絕 批 予 許 可 的 理 由，雖 然 這 個 理 由 在 今 次 的 訴 訟 中 並

不 適 用。過 往 曾 出 現 一 些 案 例，法 院 在 發 現 被 挑 戰 的 規 例 不

合 法 的 情 況 下 仍 拒 絕 授 予 補 救 。  

 若 原 訟 法 庭 拒 絕 在 今 次 的 訴 訟 中 授 予 補 救，則 新 行 政 長

官 的 任 期 應 是 五 年 還 是 原 任 行 政 長 官 的 剩 餘 任 期，這 個 問 題

會 懸 而 未 決，而 任 何 人 在 有 關 條 例 草 案 通 過 之 後 九 十 天 內 ，

例 如 七 月 初，可 隨 時 向 法 庭 申 請 司 法 覆 核。雖 然 我 絕 對 有 信

心，香 港 的 法 院 在 這 個 情 況 下 會 從 速 處 理 案 件，但 案 件 不 符

合 越 級 處 理 的 程 序，而 須 由 原 訟 法 庭 上 訴 至 上 訴 法 庭，最 後

才 上 訴 終 審 法 院。政 府 的 見 解 是，終 審 法 院 在 作 出 終 局 判 決

之 前，必 須 把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提 請 人 大 常 委 會 作 出 解 釋 ，

因 為 新 的 行 政 長 官 的 任 命 ， 是 由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負 責 的 。  

 有 些 批 評 者 建 議，由 於 此 事 最 終 會 由 法 院 作 出 裁 決，而

選 出 的 行 政 長 官 可 先 上 任，以 待 法 院 對《 基 本 法 》第 五 十 三

條 第 二 款 的 含 意 作 出 終 局 判 決，因 此，選 舉 可 以 如 期 進 行 。

對 於 這 個 建 議，恕 我 直 言，政 府 根 據 目 前 本 地 的 法 例 是 不 能

着 手 舉 行 選 舉 的 ， 因 為 法 制 工 作 委 員 會 已 說 明 了 立 法 的 原

意。政 府 若 以 違 反《 基 本 法 》的 方 式 進 行 選 舉，這 是 不 合 法

的。若 原 訟 法 庭 作 出 判 決，裁 定 修 訂 條 例 草 案 超 越 了《 基 本

法 》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的 規 定，則 在 上 訴 未 有 結 果 之 前，政

府 將 無 法 根 據 修 訂 條 例 行 事 ， 因 為 這 樣 做 將 會 是 不 尊 重 法

治。再 者，有 意 參 選 者 有 權 知 道 任 期 的 長 短，因 為 行 政 長 官

任 期 的 長 短，對 他 們 的 政 綱 影 響 甚 大，而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委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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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 有 權 知 道。因 此，政 府 不 能 倚 賴 目 前 訴 訟 的 結 果 作 為 解 決

事 件 的 方 法，而 必 須 如 它 已 作 出 的 做 法，盡 快 向 國 務 院 提 交

報 告 ， 建 議 提 請 人 大 常 委 會 進 行 釋 法 。  

尋求釋法並非干預法律程序  

 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訂 明 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《 基 本

法 》的 規 定，而 人 大 常 委 會 的 法 律 顧 問 亦 已 就 第 五 十 三 條 第

二 款 的 含 意 發 表 了 聲 明。人 大 常 委 會 如 作 出 釋 法 的 話，則 不

論 是 人 大 常 委 會 主 動 作 出、是 應 國 務 院 代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提

請 而 作 出，還 是 應 終 審 法 院 要 求 作 出，結 果 也 是 一 樣，沒 有

理 由 相 信 釋 法 實 質 內 容 會 因 而 有 所 不 同。因 此，在 這 階 段 尋

求 釋 法，不 會 干 預 目 前 的 法 律 程 序。人 大 常 委 會 只 是 解 釋 法

律，並 非 就 某 案 件 作 出 裁 決；後 者 是 香 港 法 院 的 職 責。在 劉

港 榕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一 案 中 (終 審 法 院 1 9 9 9 年 第 1 0 及

11 號 案 件 )， 終 審 法 院 裁 定 ， 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 《 基 本 法 》 的

權 力 不 受 法 院 根 據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第 二 款 或 第 三

款 對《 基 本 法 》的 解 釋 權 而 影 響。問 題 不 是 署 理 行 政 長 官 是

否 有 權 提 請 釋 法（ 政 府 的 論 點 是 根 據《 基 本 法 》第 四 十 三 條

及 及 四 十 八 條 第 (二 )項，他 是 有 責 任 將 目 前 的 爭 議 向 國 務 院

報 告 的 ），而 是 人 大 常 委 會 是 否 有 權 解 釋《 基 本 法 》。關 於 人

大 常 委 會 應 否 解 釋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的 含 意 這 點，政 府 已 向

人 大 常 委 會 提 供 所 有 有 關 資 料，以 助 其 作 出 決 定。人 大 常 委

會 擁 有 憲 法 上 的 權 力 決 定 是 否 作 出 解 釋 。  

 《 基 本 法 》既 訂 有 條 文 就 人 大 常 委 會 對《 基 本 法 》的 解

釋 作 出 規 定，可 見 這 是 合 憲 合 法 的，人 大 常 委 會 行 使 解 釋 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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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 可 能 違 反 法 治、損 害 “一 國 兩 制 ”原 則 或 司 法 獨 立。解 釋 權

屬 於 人 大 常 委 會，而 應 用 經 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 的 法 律 則 屬 本 港

法 院 的 權 力。我 理 解 法 律 界 中 不 少 人 不 願 意 接 受 人 大 常 委 會

的《 基 本 法 》解 釋 權，但 是 ( 1 )由 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《 基 本 法 》

是 我 們 憲 制 架 構 的 一 部 份 ； ( 2 )所 作 的 解 釋 必 須 根 據 立 法 原

意，並 且 不 能 同 載 於 中 英 聯 合 聲 明 中 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對 香

港 的 基 本 方 針 政 策 相 抵 觸 ， 而 且 ( 3 )必 須 體 現 立 法 原 意 。  

兩種法律制度  

 有 些 批 評 者 指 責 政 府 損 害 了 憑 藉《 基 本 法 》第 八 條 和 第

十 一 條 保 留 並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普 通 法 法 律 制 度。他 們 責 怪 政 府

向 內 地 法 律 專 家 徵 詢 意 見，並 參 考 內 地 關 於 填 補 公 職 空 缺 的

做 法，等 同 把 內 地 的 法 律 和 政 治 制 度 帶 進 香 港，對 香 港 的 法

律 制 度 造 成 損 害。事 實 並 非 如 此。與 內 地 法 律 專 家 會 面，不

單 是 因 為 他 們 是 法 律 專 家，而 是 因 為 他 們 同 時 亦 是《 基 本 法 》

起 草 過 程 的 見 證 人 ， 能 夠 闡 明 和 證 實 有 關 的 立 法 原 意 。  

 根 據 普 通 法 制 度，新 行 政 長 官 的 任 期，並 不 是 單 由 第 四

十 六 條 規 定 ， 還 要 看 整 部 《 基 本 法 》， 包 括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序

言 及 其 他 條 文 ， 特 別 是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四 十 五 條 (《 基 本 法 》

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直 接 提 述 這 條 )以 及 附 件 一。此 外，《 基 本

法 》是 由 另 一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(即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)頒 布 的，在

普 通 法 法 院 中，若 案 情 涉 及 另 一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律，這 將

作 為 一 個 事 實 問 題，由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律 專 家 給 予 意 見 證

實。因 此，在 考 慮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的 含 意 時，考 慮 中 國 法

律 專 家 的 證 據 及 與 立 法 原 意 相 關 的 事 宜 是 完 全 合 法 的，並 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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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 合 普 通 法 的 法 律 制 度 。 我 們 必 須 記 着 ， 普 通 法 是 活 的 法

律 ， 普 通 法 制 度 的 發 展 和 演 進 必 須 與 時 並 進 。《 基 本 法 》 於

1 9 9 7 年 7 月 1 日 實 施 ， 我 們 的 法 律 歷 史 自 該 天 起 也 揭 開 新

的 一 頁 。 今 天 ， 普 通 法 必 須 在 《 基 本 法 》 之 下 實 施 。  

其他問題  

 有 人 提 出 其 他 有 關 行 政 長 官 任 期 的 問 題。例 如 新 行 政 長

官 的 任 期 少 於 完 整 的 5 年 任 期，他 是 否 只 合 資 格 連 任 一 屆 還

是 可 以 連 任 兩 屆 ？ 如 果 在 2 0 0 7 年 6 月 3 0 日 之 前，行 政 長 官

的 職 位 再 度 出 缺 會 如 何 處 理 ？ 如 果 行 政 長 官 的 職 位 在 正 常

任 期 屆 滿 前 6 個 月 內 出 缺，是 否 需 要 舉 行 兩 次 選 舉 ？ 如 果 是

任 期 屆 滿 前 7 個 月 或 8 個 月 出 現 空 缺 ， 又 會 怎 樣 ？  

 我 們 確 實 有 需 要 盡 快 研 究 這 些 問 題，並 與 我 們 的 立 法 會

議 員、律 師 及 法 律 專 家 商 討 解 決 辦 法。同 時，我 們 亦 可 能 會

與 內 地 的 有 關 機 構 商 討，以 期 取 得 共 識，透 過 修 改 香 港 的 法

律 去 處 理 這 些 問 題，而 無 須 再 次 提 請 人 大 常 委 會 釋 法。我 們

在 研 究《 基 本 法 》的 含 意 時，越 是 抱 持 開 放 的 態 度，對 兩 地

法 律 制 度 的 認 識 有 更 多 的 討 論，便 會 更 容 易 解 決 因 實 施《 基

本 法 》而 帶 來 的 任 何 問 題，而 無 須 尋 求 人 大 常 委 會 釋 法。我

非 常 有 信 心，香 港 的 法 官、律 師、法 律 學 者 和 法 律 專 家，能

對 普 通 法 在《 基 本 法 》之 下 的 穩 健 發 展 作 出 貢 獻，同 時 保 留

香 港 原 有 法 律 制 度 下 我 們 非 常 珍 惜 的 核 心 價 值。為 達 到 這 個

目 標，政 府 會 加 強 兩 地 司 法 機 構、法 律 專 業 和 法 律 專 家 之 間

的 交 流。我 定 會 全 力 支 持 這 個 工 作，希 望 各 界 也 會 積 極 回 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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